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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牧野区十四届人大

八 次 会 议 文 件（14）

2025
2026

——2026 年 3 月 26 日在牧野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八次会议上

牧野区财政局局长 周 锋

各位代表：

根据会议安排，现将 2025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6

年预算草案作如下汇报，请予审议。

一、2025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谋

篇布局之年。面对更趋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供强需弱的国

内经济形势，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区政

协的监督指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和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

“1+2+4+N”目标任务体系，坚持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

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兜牢兜实“三保”底线，有效服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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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略，全力筑牢债务安全底线，推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落地见效，有力保障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99373 万元，为年度调整预算 98236 万元的 101.2%，其中：

税收收入 97414 万元，非税收入 1959 万元，税收收入占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98%。主要项目是：

增值税 48168 万元，比上年增长 4.9%；

企业所得税 12547 万元，为上年的 93.3%；

个人所得税 5517 万元，比上年增长 4.5%；

城市维护建设税 10287 万元，比上年增长 5.6%；

房产税 5340 万元，为上年的 85.2%；

印花税 2155 万元，为上年的 90.9%；

城镇土地使用税 6836 万元，比上年增长 1.1%；

土地增值税 3857 万元，比上年增长 7.7%；

车船税 2156 万元，比上年增长 43.8%；

非税收入 1959 万元，为上年的 99.8%。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25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98139 万元，主要项目是：

一般公共服务 22098 万元，比上年增长 3.8%；

国防 165 万元，为上年的 52.1%；

公共安全 658 万元，比上年增长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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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21668 万元，比上年增长 9.3%；

科学技术 261 万元，为上年的 5.6%；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362 万元，为上年的 75.1%；

社会保障和就业 17830 万元，为上年的 75.8%；

卫生健康 17196 万元，比上年增长 71%；

节能环保 3132 万元，比上年增长 800%；

城乡社区事务 2323 万元，为上年的 39%；

农林水事务 4419 万元，比上年增长 42%；

交通运输 677 万元，为上年的 96.3%；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事务 545 万元，比上年增长 486%；

商业服务业事务 279 万元，比上年增长 31.6%；

住房保障 4355 万元，为上年的 68.1%；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790 万元，为上年的 75.5%；

债务付息支出 1239 万元；

其他支出 51 万元。

2025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的平衡:2025 年全区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99373 万元，加增值税税收返还 1816 万元、营改增

基数返还 3340 万元、所得税基数返还 551 万元、成品油价格

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 203 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 19327 万元、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5881 万元、公共安全共同财

政事权转移支付 219 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4040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4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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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3909 万元、卫生健康

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9421 万元、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

移支付 29 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323 万元、交

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85 万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

238 万元、固定数额补助 2921 万元、结算补助 3572 万元、

新增一般债券 440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 5747 万元、上年结转

10691 万元，调入资金 8369 万元（从政府性基金调入），动

用预算稳定调节资金 4000 万元，财政收入合计 184640 万元，

从中减去体制上解 64944 万元、专项上解 9909 万元，合计上

解 74853 万元，当年财力 109787 万元，减当年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98139 万元，地方债券还本支出 1085 万元，调出资金

3294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923 万元，结转下年支

出 5346 万元，实现了全区财政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我区无区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均为上级补助收入和

债券转贷收入。2025 年，区本级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3294 万元（用于专项债务还本付息），加上级补助资金 27169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25300 万元（其中：新增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 9300 万元、置换债 16000 万元），上年结转 47263 万元，

减去全年政府性基金支出 27522 万元，专项债券支出 16850

万元，调出资金 8369 万元，专项债还本支出 100 万元，结转

下年 5018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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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我区暂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均为上级补助收入。

2025 年收到上级补助资金 291 万元，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支出 291 万元（主要用于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事务

相关支出）。

（四）2025 年政府债务情况

2025 年上级核定我区政府债务限额 177180 万元，其中：

一般债务限额 41100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136080 万元。截至

2025 年底，我区政府债务余额 175192 万元，其中：一般债

务余额 39436 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135756 万元，均低于核定

限额。

2025 年，我区新增债券 34940 万元，其中：新增一般债

券 9140万元（含再融资债券 8700万元），新增专项债券 25800

万元（其中：置换债券 16000 万元，再融资债券 500 万元）。

上述数据均为月报数据，待完成决算审查汇总并与市财

政结算后还会有所变动，决算结果届时报区人大常委会审批。

二、落实区人大决议和财政主要工作情况

（一）紧盯收入目标，深挖财政增收潜质。聚焦主责主

业，强化收入征管。加大“四项税收”征管力度，深化多部

门共同协作，对重点欠税户采取多种手段开展清欠。加强非

税收入征管，对全区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出租出借情况进行

排查，逐项落实非税收入和缴税情况，确保应收尽收。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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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99373 万元，同比增长 2.4%，

高于全市 1.5 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97414 万元，

非税收入完成 1959 万元。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98%。

（二）抓实支出管理，守牢财政安全底线。一是优化支

出结构，严格落实“过紧日子”的工作要求，压缩一般性支出，

腾出更多财力用于保障“三保”重点支出。2025 年全区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累计 98139 万元。其中：教育、文化、社会保障、

卫生健康、交通运输等民生支出 71962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的 73.3%，同比增长 2.14%。区级（含上级转移支付）

“三保 ”及刚性支出合计 89557 万元。其中： “保基本民

生”27721 万元，“保工资”44747 万元，“保运转”2431 万元，

刚性支出 14658 万元。二是积极争取上级化债资金，稳妥防

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严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2025 年，

我区获批补充财力债券 0.75 亿元，置换债券 1.6 亿元，清欠

债券 0.18 亿元；共化解隐性债务 1.6 亿元，其中政府拖欠企

业账款 0.436 亿元；化解“6.30”债务 0.7598 亿元。

（三）争取资金支持，夯实经济发展基础。一是跟踪重

点项目政策走向，加强向上沟通，积极谋划储备项目。2025

年，争取中央基建投资 2058.32 万元、超长期特别国债 2966

万元、公路养护 785.86 万元、环保类 426.6 万元等项目资金，

有效弥补了本级财力缺口。二是持续激发消费潜能与推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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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升级。联合区商务局全年累计申报 2025 年消费品以旧换新

的“国补”资金 1674.59 万元；联合区工信局申报省级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专精特新、重点工业企业等企业奖补资金 1182.9

万元。三是着力改善民生，推动城市发展，统筹安排专项资

金。2025 年，累计拨付资金 25234.89 万元，包括土地专项

资金 13938.2 万元、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资金 10692.69 万元、

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配套项目资金 604 万元。

（四）规范制度流程，加强评审采购监管。一是完善制

度建设。出台《2025 年牧野区政府采购工作指引》《牧野区

内控管理制度示范文本》等文件，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流程，

明确各预算单位主体责任，强化政府采购内控管理合规意识。

二是开展业务培训，面向全区 107 家单位组织分批次开展培

训，重点培训政府采购工作流程、政府采购投诉处理流程等

内容。三是强化监督检查，印发《关于开展 2025 年政府采购

代理机构监督检查及评价工作的通知》，对 2022 年以来代理

牧野区采购项目的代理机构进行集中监督检查，共集中开展

2 次监督检查，检查代理机构 13 家，下发限期责令整改通知

书 5 份，对发现的档案整理不规范、招标文件未按规定编制

等 4 个问题要求限期整改，现已全部整改完毕。2025 年，共

完成政府采购项目 21 个，预算金额节约率为 3.4%，投诉率

为 0。四是从严把控财政评审工作。完善相关流程，健全内

控制度，2025 年，共完成结算、控制价预算评审项目 2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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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减金额 2304.07 万元，极大节省了财政资金。

（五）聚焦重点环节，夯实国资管理基础。一是全面清

查资产。召开专项部署会议，印发《牧野区 2025 年行政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清查实施方案》，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国有资产

大清查。重点对全区镇（街道）及部分区直单位的房屋、土

地等关键性资产进行专项抽查核验，对发现的账实不符、权

属不清问题限期整改。截至目前，已清查处置低效国有资产

5290 件，原值约 1450 万元。二是强化国有企业管理工作。

进一步捋顺了国企董事会建设，全面掌握国有资本收益情况，

推进区属国企产权变更，对牧投集团进行年度和任期业绩考

核及综合评价。

2025 年全区财政工作稳扎稳打、攻坚克难，在持续承压

中保持平稳运行。这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科学指引下，区委、区政府正确领导、科学决策的结果，

是区人大、区政协和社会各界有效监督、鼎力支持的结果，

也是全区上下克难攻关、共同奋斗的结果。同时，我们也清

醒认识到，财政工作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预算

收支管理精细化有待加强、资金使用效益仍需提高、财政监

管穿透力有待增强、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压力较大、国有企业

市场化转型任务依然艰巨。对此，我们将认真听取代表、委

员的意见建议，研究制定针对性措施，逐项加以解决。

三、2026 年财政预算草案情况

2026 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是承上启下的关键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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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从政策取向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发挥存量政策

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提升

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

松的货币政策。政策红利将持续释放，为巩固经济稳中向好

态势、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注入强劲动能。从财政运行

看，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精准发力、提升效能，通过扩大

财政支出盘子、持续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深

化财税重点领域改革协同发力，推出“一个目标”“两个重

点”“三个原则”“六项政策”的一揽子政策，着力支持稳

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必将有效激发民间投资、

促进居民消费，实现扩大内需目标。但困难挑战依然叠加交

汇：收入端，房地产市场仍处于深度调整期，传统行业税源

复苏基础不牢，新兴财源培育仍需周期，税收收入增速持续

放缓，土地出让收入承压，非税收入挖潜空间收窄，财政增

收面临较大压力；支出端，基层“三保”、债务还本付息等

刚性支出持续增长，城市运维成本刚性上升，支持科技创新、

乡村振兴等战略任务叠加民生政策提标扩面，财政支出腾挪

空间受限，收支平衡压力依然突出。

总体而言，2026 年财政收支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需以

财政科学管理为抓手，强化资源统筹，优化预算安排，确保

资金精准滴灌重点领域，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一）2026 年区级预算编制指导思想和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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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我区财政工作和预算安排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

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

焦“1+2+4+N”目标任务体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锚定“3266”竞先工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

入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强化财政资源统筹，提升财政

科学管理水平，持续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坚持党政机关过紧

日子不动摇，兜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防范化解重点领域

风险，强化绩效管理和财会监督，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增强

财政可持续性，确保财政运行稳中提质、稳中向好，为实现“十

五五”良好开局提供财力保障。

2026 年预算编制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开源节流、以收

定支，优化结构、保障重点，约束有力、监督有效”的基本原

则。一是坚持零基预算，破除支出固化格局。全面推行零基

预算理念，打破基数依赖和支出固化，对预算项目逐项审核

必要性、合理性和可行性。结合我区经济发展趋势和财力实

际，科学测算收入规模，坚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

安排预算支出。二是厉行过紧日子，严控一般性支出。牢固

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大力压减非必要、非急需支出。继续

分类分档压减运转类、经费类等经常性项目支出，确保总量

只减不增。严控编外人员规模及经费支出，节约财力优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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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三保”领域，强化预算执行刚性约束。三是强化绩效导向，

提升资金使用效益。深化预算绩效管理，实施“事前评估+事

中监控+事后评价”闭环管理。建立绩效结果与预算调整挂钩

机制，对低效无效资金坚决削减或取消，确保财政资金“花得

其所、用得有效”。四是统筹发展与安全，防范化解财政风险。

坚持底线思维，统筹稳增长与防风险。在争取国债、专项债

券支持的同时，严格评估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能力，杜绝新

增隐性债务。加强基层运行监测预警，确保财政可持续性。

（二）2026 年区级收支预算

1.一般公共预算

客观分析经济形势，2026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

增长 4.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103840 万元，主要项目

为：

增值税 50980 万元，比上年增长 5%；

企业所得税 13120 万元，比上年增长 4.6%；

个人所得税 5800 万元，比上年增长 5.1%；

资源税 420 万元，比上年增长 4.7%

城市维护建设税 10800 万元，比上年增长 5%；

房产税 5350 万元，比上年增长 0.2%；

印花税 2200 万元，比上年增长 2.1%；

城镇土地使用税 6850 万元，比上年增长 0.2%；

土地增值税 3900 万元，比上年增长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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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船税 2200 万元，比上年增长 2%；

非税收入 1960 万元。

根据 2026 年收入预算，加上级补助收入 70009 万元，上

年结转 5346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000 万元，减上

解上级支出 74039 万元，预计全年财力 109156 万元，安排支

出 104932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678 万元，调出

资金 3546 万元（用于专项债券还本付息）。

主要支出科目是：

一般公共服务 27739 万元；

国防支出 106 万元

公共安全 1010 万元；

教育 23788 万元；

科学技术 203 万元；

文化体育与传媒 503 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 13976 万元；

卫生健康 8519 万元；

节能环保 317 万元；

城乡社区 7368 万元；

农林水 3197 万元；

交通运输 741 万元；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 411 万元；

商业服务业 279 万元；

住房保障 516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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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341 万元；

预备费 1000 万元；

其他支出 9200 万元；

一般债付息 1072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

区本级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均为上级补助收入和债

务转贷收入。2026 年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53731 万元，其中：

从一般公共预算调入安排 3546 万元（用于专项债券还本付

息），上年结转 50185 万元。主要支出科目是：城乡社区支

出 33909 万元（主要是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及补充

财力债券清欠债券安排的支出）；其他支出 16255 万元（主

要是上年结转的专项债券）。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区本级暂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均为上级补助收入。

2026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91 万元，均为上级提前下达

资金，支出科目为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

291 万元。

根据《预算法》的规定，全区财政预算草案仅为 2026

年度初步计划。由于存在政策性不确定因素，期间有些项目

和预算可能发生变化，在预算执行中将作相应调整，届时我

们将报告区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

四、2026 年财政重点工作

紧紧围绕上级重大决策部署和全区发展大局，统筹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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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财政政策作用和资金使用效益，兜牢“三保”底线，着

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持续改进和加强预算管

理，全力保障财政经济平稳运行。

（一）全力以赴，组织财政收入

以“一规范两服务”为牵引，以“四项税收”为重点，

巩固主税种征收优势，补强房土两税短板，厚植可持续税源

基础；强化统筹调度，深化税收大数据应用，提升综合治税

效能。规范非税收入管理，着力推进存量资源盘活和资本经

营收益上缴，多渠道拓宽财力来源。加快土地资源盘活和出

让节奏，壮大政府性基金财力。

（二）精准发力，争取上级资金

密切关注上级政策动向，提前做好政策研究，高频对接，

精准承接，全面提升资金争取质效。一是聚焦超长期特别国

债。敏锐把握政策取向、工作要求和申报口径，瞄准“两重”

““两新”支持领域，谋划一批强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

重大项目和民生项目，争取更多事项纳入上级资金“盘子”。

二是聚焦专项债券。紧跟“负面清单”管理、完善平衡机制，

利于专业机构专业水平，储备一批规模大、质量优的高水平

项目，最大限度争取上级债券额度，支持拉动有效投资。三

是聚焦置换债券。排好支出项目，提前完善支付手续，确保

一经发行即可支出，避免资金沉淀。四是聚焦其他上级资金。

在争取上级均衡性转移支付、区级基本财力保障等方面，充

分发挥行业部门职能作用和专业能力，做深做细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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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更多资金倾斜，腾出更多有效财力用于保障“三保”支

出。

（三）科学管理，提升资金效能

一是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坚持“应保必保、该省尽省、

有保有压、讲求绩效”原则，打破支出固化格局，推动实施

公用经费人员定额和实物成本定额管理。二是树牢过紧日子

意识。将严控一般性支出作为预算管理的铁律。对非重点、

非刚性项目支出实行“只减不增”的硬性约束。大力压减行

政运行成本，严控“三公”经费和会议、培训、论坛、庆典

等支出，削减低效无效支出，杜绝铺张浪费。三是增强绩效

管理刚性。加快推进成本绩效管理改革，实施重大财政政策

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价，提升政策可行性与财政可持续性。建

立绩效监控、评价结果与预算编制、资金分配及执行强挂钩

机制，完善“预算编制有目标、执行有监控、完成有评价、

结果有反馈、反馈有应用”的闭环管理。四是硬化投资评审

约束。发挥投资评审“强标准、控前端”作用，从严控制政

府投资基建项目成本。完善项目决策机制，提升初步设计、

投资概算科学性。实施项目全程动态监督，严格规范工程变

更和签证管理，防止随意超概算。同时，做好深化财税体制

改革承接准备，落实好规范财政补贴和优化政府采购秩序等

工作。

（四）防化风险，守牢财政安全

一是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落实“预算编制审核、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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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监控、风险应急处置”三项机制，实施线上基层“三保”

运行监测预警和精准调度，强化库款调度保障，紧盯并确保

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和工资发放。二是强化政府债务管理。聚

焦专项债券提质增效，严格遴选收益稳定、成熟度高、带动

性强的优质项目，强化项目收益缴库与全周期绩效管理，积

极谋划专项债券用作项目资本金项目并推进落地，强化投后

管理。用好上级增量化债政策，积极争取置换债券、补充财

力债券和清欠债券，统筹财力，稳慎推进存量隐性债务化解

和拖欠企业账款清偿。三是推进融资平台化险。综合运用转

型发展、兼并重组、合规注销等方式，推动融资平台如期退

出清零。定期监测国有企业有息债务还本付息规模，重点做

好债券类、非标类债务本息兑付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

性风险底线。加强国有企业安全生产督促指导，提升本质安

全水平。

（五）依法依规执行人大决议

主动接受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按照《预算法》规定，

及时报告预算草案、预算调整草案、决算草案和预算执行情

况。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落实向区人大报告国有资产管理、

债务管理、重点绩效目标评价等要求。积极配合区人大及其

常委会推进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工作，认真办理议案及建议、

批评和意见。

以上报告，请各位领导审议。如无不妥，建议按照程序

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


